
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優良職能治療臨床教師評選要點 
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理監事會議113年6月16日訂定 

一、目的：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樹立職能治療臨床

教師教學典範、激勵職能治療臨床教師教學熱忱、提高職能治療臨

床教育品質、表揚職能治療臨床教師教學或輔導楷模及貢獻，特訂

定臺灣職能治療學會優良職能治療臨床教師評選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對象：本會現任有效會員且擔任職能治療臨床教師或生活導師累計滿三年

以上，得經一至兩名會員或機構／單位主管推薦，為以下類別之優

良職能治療臨床教師候選人： 

1、年輕優良職能治療教師獎：年齡未滿40歲，指導職能治療學系（科）

（組）（所）臨床實習學生或新進職能治療

師教學訓練計畫學員之各級教學醫院、單

位、機構或社區之職能治療臨床教師，其臨

床教學表現優異或成果斐然，有具體事實足

為楷模者。 

2、典範職能治療教師獎：年齡滿40歲以上，指導職能治療學系（科）

（組）（所）臨床實習學生或新進職能治療師教

學訓練計畫學員之各級教學醫院、單位、機構或

社區之職能治療臨床教師，其臨床教學表現優異

或成果斐然，有具體事實足為楷模者。 

3、優良職能治療輔導教師獎：輔導職能治療學系（科）（組）（所）臨床實

習學生或新進職能治療師教學訓練計畫學員

在生活、實習、職場適應之職能治療臨床教

師或導師，其臨床輔導表現優異或成果斐

然，有具體事實足為楷模者。 

三、申請資料： 

1、優良職能治療臨床教師申請表（附件一） 

2、推薦函一至兩份，得由本會會員或機構／單位主管擔任推薦人（附件

二） 

3、近三年教學成果具體優良事蹟佐證資料（臨床教學課程、策略、教材、

活動、表單等安排規劃特色或創新設計等） 

4、臨床教學貢獻相關證明（職能治療專業教學有關之感謝狀、榮譽、獲獎

資料、接受教學指導之學生感謝函或專業職能治療師進階制證書，提供

相關佐證以資證明） 

5、近三年相關教學成果之發表（如臨床教學成果有關之學術期刊論文、學

術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教材製作、專利申請、教學專書、報章雜

誌…等） 

6、申請「優良職能治療輔導教師獎」者，應呈現職能治療臨床實習學生或

新進職能治療師教學訓練計畫學員輔導（包括指導學生或學員在臨床、

教學、研究、行政、及生活適應和輔導、建置輔導機制或創新方式等成

效斐然）；如涉個人隱私，應去連結或去識別化後始提供佐證資料。 

7、加分項目：本會職能治療師專業能力進階制度認證層級證書或通過審查

證明(2021年後新版證書或審查通過證明)。 



四、申請時間：每年5月1日至6月30日間提出申請。 

五、評選程序： 

1、申請人應於申請時間內檢送推薦函、申請表及佐證附件等，並依本會公

告方式逕送本會進行審核，逾期恕不受理。 

2、評審方式：本會專業品質委員會組織優良職能治療臨床教師評選小組，

本小組設總召集人一名，由理事長擔任；委員四至六名，專

業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由理監事或專

業品質委員會中聘任。本小組進行審查討論，遴選優良職能

治療臨床教師若干名，經本會理監事會複審決議通過。 

六 評選項目 

1、臨床教學成果，佔25%。 

2、學生（員）輔導，佔25%。 

3、專業教育貢獻，佔25%。 

4、教學成果發表，佔25%。 

5、加分項目：進階制證明。 

七、獎勵及表揚： 

1、年輕優良職能治療教師獎：生理、兒童、心理、社區各領域至多二名，

總名額至多八名，各領域名額得從缺或擇優

流用。 

2、典範職能治療教師獎：生理、兒童、心理、社區各領域至多二名，總名

額至多八名，各領域名額得從缺或擇優流用。 

3、優良職能治療輔導教師獎：生理、兒童、心理、社區各領域至多二名，

總名額至多八名，各領域名額得從缺或擇優

流用。 

4、申請年輕優良職能治療教師獎或典範職能治療教師獎者，可同時申請優

良職能治療輔導教師獎；惟評選時以同時間獲獎一項為原則。 

5、上述各類別獲獎僅限乙次，但獲獎後得再申請其他類別。 

6、年輕優良職能治療教師獎、典範職能治療教師獎、以及優良職能治療輔

導教師獎獲獎者，將由本會於年度會員大會中頒贈獎牌及獎狀。當年度

獲獎名單公告於本會官網並發函至服務單位，以資表揚。 

八、獲獎者需配合本會辦理提升臨床實習教育品質課程或相關活動。 

九、獲獎者如有憑空捏造虛偽不實之事蹟或佐證，或在教學期間出現教學不當

不法之情事，經有關聘僱單位、政府或司法機關查證屬實，或由相關人士

向本會提出證據檢舉後經由本會組織相關小組查證屬實，嚴重影響職能治

療教學專業形象者，本會得撤銷或廢止其獲獎資格並追回獎牌、獎狀及相

關獎勵。 

十、繳交申請表、推薦函及相關佐證資料送至本會審查後恕不送還。 

十一、本要點經專業品質委員會審查後，陳報理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 

十二、評審結果本會保有解釋的權利，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之

最新規定辦理，並得隨時修正之 

 


